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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纺织工程学会提出。

本文件由广东省纺织科技专家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草本云纺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中国广

州分析测试中心）、广东省纺织工程学会、中联品检（佛山）检验技术有限公司、佛山市顺

德区琪达纺织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永鸿纺织有限公司、佛山市键笙轩纺织有限公司、佛山

市韶华启智投资有限公司、广西明裕纺织品有限公司、香港纺织及服装学会、广东职业技术

学院、中山市沙溪理工学校、中山市职业教育发展中心、深圳市缔锦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广

东省分析测试协会、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中山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市贝利爽实业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广东省科学院认证有

限公司、广东省纺织协会、深圳技术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马辉明、黄明华、杨宝志、刘干民、张珍竹、张与良、周仕荣、张

绍景、黄坤、陈翟、黄晓玲、张志荣、李竹君、陆少波、魏志文、简志伟、卢永辉、肖忠、

贾新文、杨熙、田丹丹、陈仕富、刘丹、李海钱、陈锦洋、陈洁冬、刘周海、马浩然、陈金

文、刘颖、李刚、黄修作、邹俊斌、李茵、朱佩文、魏玫、张虹、王颖滢、熊克强、亓梅。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可登录广东省纺织工程学会网站（www.gdfgx.com）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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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香云纱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传统香云纱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评价体系、评价要求、评价、复评

和追溯。

本文件适用于传统香云纱设计、生产、销售等各环节或全过程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18885 生态纺织品技术要求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2856 莨绸

GB 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T/GDTEX 03 莨纱

T/GDTEX 30-2023 广东省莨纱莨绸行业绿色晒莨与涂泥技艺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传统香云纱 Traditional xiangyunsha

又称莨纱莨绸，以桑蚕丝为主要原料，经薯莨汁液多次浸泡，再经过泥、晾晒等传统晒

莨工艺加工而成的织物，或者经过并保持以上传统手工染色制作工艺和风格后，再进行其他

加工而成的织物。
[FZ/T 81016—2016，定义 3.1，有修改]

4 评价原则

4.1 客观性

评价过程客观真实，确保被评价方和评价方提供真实的数据和信息，如实反映被评价组

织和产品可持续性情况。

4.2 公正性

G 
T 
E 
S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GTES 18—2026

3

评价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以无偏见的方式实施评价活动，评价过程和结果不受

与评价结果有利益关系的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影响。

4.3 科学性

评价指标应尽可能包括能够表征传统香云纱的主要特征，评价结果建立在科学的数据分

析基础上。

4.4 可操作性

相关评价指标和信息便于采集或获得，评价方法切实可行。

5 评价体系

5.1.1 可对传统香云纱的设计、原材料、生产加工、销售和产品质量等的各环节或全过程进

行评价，评价方应根据评价申请和提出申请组织的实际情况选择评价指标，按照本评价体系

的要求进行评价。

5.1.2 评价体系包括基本要求、整体要求、产品要求、规范管理、持续改进等部分。

6 评价要求

6.1 基本要求

6.1.1 近三年，被评价方及其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应无环境、安全方面的重大及以上事故。

6.1.2 被评价方应无不良信誉记录。

6.1.3 组织所有的或所使用的晒莨、涂泥生产场地，应是被法律法规所准许的场地。

6.2 整体要求

传统香云纱评价的整体要求按表 1 。

表 1 传统香云纱评价整体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核心生产工序 符合 T/GDTEX 30—2023中第5章的要求。

2 纤维含量 桑蚕丝含量不低于90%。

3 半制品质量 符合 GB/T 22856 和 T/GDTEX 03 中规定的要求。

4 薯莨、河泥、河水 符合 T/GDTEX 30—2023 中6.2、6.3的要求.

5 废水处理与水回用 符合T/GDTEX 30—2023中6.5.1-6.5.5要求。

6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 符合T/GDTEX 30—2023中6.5.6-6.5.12要求。

7 节能降碳 符合T/GDTEX 30—2023中6.5.13要求。

8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荣

誉或基地

获区（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省级以上纺织服装社会组织

颁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荣誉或基地证书
a
。

a 区（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是指区（县）级或以上的政府部门。省级以上纺织服装行业社

会组织是指省级或以上纺织服装行业的学会、协会，如：广东省纺织工程学会、广东省纺织

协会、广东省服饰文化促进会等。

6.3 产品要求

传统香云纱评价的产品要求按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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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传统香云纱评价产品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
符合 GB 18401 中的相关要求，儿童用产品还应符合 GB 31701

的相关规定。

2 生态纺织品要求 当产品标注为生态纺织品时，同时应符合 GB/T 18885 的规定。

3 产品质量 符合标注的执行标准的要求。

4 功能性
当产品标注有一种或多种功能性时，应符合采用标准要求并通

过相应功能性的测试。

5 流程要求

（1）生产加工传统香云纱的生产线、设备等应专机专用，

并做出标识。

（2）产品流转及生产过程从仓库-投坯-生产-面料-制衣

全过程，直到最终制品必须清晰可追溯。

（3）组织应建立质量管理相关制度和规定，宜按 GB/T

19001的要求进行质量管理和流程管理。

6.4 规范管理

6.4.1 组织针对香云纱生产制造和销售中的各项活动和流程，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范，明确

产品质量管理、职能设计、组织分工、运转机制，并以企业文件形式体现，形成完整的制度

管理文件。

6.4.2 组织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应通过培训和会议等形式使

员工了解并执行。

6.5 持续改进

6.5.1 组织的生产、销售、服务等部门之间有良好的市场信息反馈机制，促成在产品质量或

服务质量方面不断改进。

6.5.2 组织在保持传统香云纱核心生产工艺和风格的同时，宜采用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

控制的设备和手段，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并提高产品质量的重现性。

7 评价

7.1 评价申请

7.1.1 需进行传统香云纱评价的组织，宜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或其他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

出评价申请，由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或其他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

7.1.2 申请时，应根据本文件第 6章的要求，按照组织的实际情况选择评价指标，对于不被

选择的评价要求条款应说明充分的理由。

7.2 评价方法

7.2.1 评价机构按本文件第 6章的要求，参照附录 A制定传统香云纱评价测评表。

7.2.2 评价实行 100分制，其中基本要求 10分、整体要求 50分、产品要求 25分、规范管

理 10分、持续改进 5分。

7.2.3 现场评价专家组由 1-3人组成，专家组应制定评价计划，包括评价目的、评价范围、

评价任务、评价时间、评价组成员、评价日程安排等。

7.2.4 在实施评价的过程中，应按照被评价方传统香云纱的范围，收集、验证评价项目，采

集方式包括访谈、观察、现场查看、文件与记录评审、演示、数据采集等。

7.2.5 实施评价方宜通过查验报告文件、人员座谈、实地调查等形式收集评价证明材料。依

据生产（工作）硬件、软件系统建立评价数据报表。按照工艺生产流程、生产管理过程，分

析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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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依据组织运营管理能力建立评价资料，包括组织订单或组织需要完成的任务实施流

程、人员数据、订单交付、生产计划安排、售后服务、产品技术研发、第三方检验报告等信

息。

7.2.7 参与评价人员的应掌握业务流程、产品质量监控、售后服务等业务，具有中级及以上

的职称或技能等级，本文件起草人员或者是特聘专业人员。

7.3 评价等级

传统香云纱评价等级按表 3。

表 3 传统香云纱评价等级

等级 分数

★★★（三星级） 60及以上

★★★★（四星级） 70-80

★★★★★（五星级） 80及以上

注：通过传统香云纱评价的组织必须达到60分。

8 复评和追溯

8.1.1 通过传统香云纱评价的组织，评价机构每年应按本文件6.2、6.3、6.4的要求进行至

少一次审核，若收到投诉则应立即进行审核，发现不符合项应立即整改，并在一个月内整改

完成，否则吊销评价证书。

8.1.2 传统香云纱评价证书有效期为三年，到期后，应由被评价方提出申请，评价机构按本

文件第 6章的要求重新进行审核和复评。

8.1.3 本文件发布机构或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宜根据本文件及生产损耗等数据建立传统

香云纱产品的全过程可追溯体系，发放公开可查询的追溯证明和追溯吊牌，建立传统香云纱

保护机制。

8.1.4 经过传统香云纱评价的组织宜向本文件发布机构或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提交证明

材料，申请传统香云纱的追溯证明和可追溯吊牌，共同保护传统香云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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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传统香云纱评价测评表

A.1 评价要求各条款所占分数按表 A.1。

表 A.1 评价要求各条款所占分数

项目 章节号 内容 所占分数

基本要求

6.1.1
近三年，被评价方及其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应无环

境、安全方面的重大及以上事故。
3

6.1.2 被评价方应无不良信誉记录。 3

6.1.3
组织所有的或所使用的晒莨、涂泥生产场地，应

是被法律法规所准许的场地。
4

核心生产工序

6.2

符合 T/GDTEX 30—2023中第5章的要求。 10

纤维含量 桑蚕丝含量不低于90%。 5

半制品质量
符合 GB/T 22856 和 T/GDTEX 03 中规定的要

求。
10

薯莨、河泥、河水 符合 T/GDTEX 30—2023 中6.2、6.3的要求. 5

废水处理与水回

用

符合T/GDTEX 30—2023中6.5.1-6.5.5要求。
5

固体废物再生利

用

符合T/GDTEX 30—2023中6.5.6-6.5.12要求。
5

节能降碳 符合T/GDTEX 30—2023中6.5.13要求。 5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荣誉或基

地

获区（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或省级以上纺织服装

社会组织颁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荣誉或基地

证书
a
。

5

强制性国家标准

要求

6.3

符合 GB 18401 中的相关要求，儿童用产品还应

符合 GB 31701 的相关规定。
5

生态纺织品要求
当产品标注为生态纺织品时，同时应符合 GB/T

18885 的规定。
5

产品质量 符合标注的执行标准的要求。 5

功能性
当产品标注有一种或多种功能性时，应符合采用

标准要求并通过相应功能性的测试。
5

流程要求

生产加工传统香云纱的生产线、设备等应专机专

用，并做出标识。

产品流转及生产过程从仓库-投坯-生产-面料-

制衣全过程，直到最终制品必须清晰可追溯。

组织应建立质量管理相关制度和规定，宜按

GB/T 19001的要求进行质量管理和流程管理。

5

规范要求

6.4.1

组织针对香云纱生产制造和销售中的各项活动

和流程，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范，明确产品质量管理、

职能设计、组织分工、运转机制，并以企业文件形式

体现，形成完整的制度管理文件。

6

6.4.2

组织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应通过培训和会议等形式使员工了解并执

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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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章节号 内容 所占分数

持续改进

6.5.1

组织的生产、销售、服务等部门之间有良好的市

场信息反馈机制，促成在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方面不

断改进。

3

6.5.2

组织在保持传统香云纱核心生产工艺和风格的

同时，宜采用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控制的设备和

手段，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品质量并提高产品质量

的重现性。

2

总分 100

A.2 有不被选择的评价要求条款时，评价等级分数的计算方法按式（A.1）。

nY
WW




100
100 n ……………………………………… （A.1）

式中：

W —— 计算评价等级的分数；

Wn —— 所有选择的评价要求条款测评实得分数之和；

Yn —— 所有不被选择的评价要求条款占比分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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